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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服务承诺 

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合同，如有违反，我方愿意接受相应处罚或承担相应违 

约责任： 

 

 

1.我司完全配合采购方拟定本项目的合同，根据我司的专业性提出建设性建议，以便合

同的更好履行。 

2.在合同履行期间，完全配合采购方的工作检查和指导，尊重采购方提出的工作建议和

意见，并及时整改。 

3.采购方所需我司工作人员信息资料、工作方案等文件资料时，我司将尽全力提供。 

4.合同履行结束，我司愿无条件配合采购方进行工具、人员、注意事项、设备设施、计

量表具等的交接工作，做好员工的思想稳定工作。 

5.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按本项目要求对接系统的数据正常传输及运政网数据正常

调取，并完成解决因上级系统调整所产生的数据对接及数据异常问题。 

6.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按本项目要求及时对损坏的硬件设备进行更换。 

7.在运维服务期间，采购方因工作需要，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提出需临时添加的程

序功能（如预警规则调整、数据维护等），我司保证负责完成。 

8.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按本项目要求对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智慧执法平台、视频

软件、各非现场点位平台软件等相关软件及数据的维护，对软件功能异常进行修复。 

9.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按本项目要求做好各系统日志检查、安全检查、数据库系

统状态检查及数据备份、操作系统运行状态检查、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智慧执法平台

软件升级及维护工作。 

10.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按本项目要求做好管理工作，及时排查处理各类故障，确

保网络安全、环境安全、数据安全。 

11.在运维服务期间，我司保证指挥中心值班人员不少于5人/每工作日，运维工程师不少

于2人/每工作日。有独立的运维服务团队，并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制度；并提供相应

的服务水平质量保障承诺文件，且于运维合同签订前确定维护工程师；对维护工程师

进行相应培训，使之达到快速响应、规范操作、保质保量、专业准确的能力要求； 

12.我司保证为运维的设备提供24小时维保服务，保证秤台精度及设备正常运行； 

13.我司保证安排运维工程师对设备进行不少于3次/每周的巡检服务,每季度进行一次动

态精度测试，做好相关的记录。对巡检中发现的问题或缺陷，及时处理。除特殊紧急

情况外，一般巡检均在工作日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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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接到报修通知后，我司立即派技术人员到场检查直至故障修复完全恢复正常运行为

止。当确认设备硬件损坏不能即时修复时，我司提供替换设备，确保设备运行正常；

当确认为平台功能异常时，我司安排技术人员及时修复系统代码，确保软件平台运行

正常； 

15.对本项目维修时间响应：普通故障当时完成维修（易损零部件须提供备品备件）；较

大故障的维修，时间及方案由运维方提出，并由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确

认；紧急维修为24小时服务方式； 

16.我司有义务对设备运行管理人员进行操作培训，以便更好地掌握运行、检查和简单维

修技能。 

17.我司在提供维修服务过程中发现在运维服务范围内需要更换零配件和设备、材料的，

我司及时更换； 

18.我司在更换零配件和设备、材料时提供同种品牌、型号的设备，如无同种品牌或型号

的，我司需经过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同意后方可更换其他品牌、型号的

零配件和设备、材料，并保证其能满足原有零配件和设备、材料的使用功能； 

19.对于系统易损的零配件和设备、材料，我司采购部分备品备件，以便出故障时更换维

修，确保该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运行，个别重要的零配件和设备、材料我司

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供备用件； 

20.我司保证更换的零配件、设备、材料的产品质量； 

21.需外送维修的，外送维修的时间需经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确认，外送维

修期间，我司提供替代品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在使用原设备的替代品时，须得到

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认可，我司对其替代品负全权责任。 

22.网络维护：我司负责对网络系统进行维护，包括线路连通性测试、跳线维护等； 

23.系统安全性维护：我司负责对非现场执法点和指挥中心服务器、PC等安装防病毒软件

并进行定期的补丁升级、病毒检查及病毒库的升级。在运维设备有可能受到病毒侵害

前通告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并对预防措施、解决方法予以说明； 

24.设备管理：我司负责非现场执法点和指挥中心软硬件变更的登记并录入运维软件平台

； 

25.我司将对非现场执法点和指挥中心进行定期整理设备连线、除尘、清洗光纤头，为设

备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 

26.维护总结：我司定期向新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供季度维护工作总结报告

，内容包括设备的维护、送修状况、耗材的更换情况、设备运行情况、网络运行状况

、软硬件系统的运行情况及工作建议等；定期汇总编制运维巡检报告、故障处理报告

、技术方案文档等。 

27.我司安排有固定人员建立完善的服务制度（如巡查、统计、考核及流程改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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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供应商名称（电子签章）：  河南新临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电子签章）：                         

日期： 2025   年  8  月   29   日 


